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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06          证券简称：东方环宇         公告编号：2019-070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2019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呼图壁县环宇燃气股份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呼图壁燃气”）向新疆东方环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环宇建筑”）采购商品，以满足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据测算，

该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财务指标影响不大，未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

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19年11月26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8票赞成、0票

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2019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关联董事李明先生回避表决，该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高

文生、高超和彭维对本次关联交易予以事前认可，并出具了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意见：公司新增2019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所需，

交易价格合理、公允，符合市场化作价原则，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不会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独立意见：1、本次关联交易预计定价客观公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有

利于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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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同意公司及呼图壁燃气与环宇建筑签署关于2019年新增业务的日常性关

联交易合同。 

审计委员会认为此项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中

小股东的利益，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项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控制。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及类别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

2019年度

金额（不

含税） 

本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新疆东方环

宇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公

司 

5,539,000 未发生 

 

  

865,878.89 

小计 5,539,000 ／ 
 

865,878.89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系公司开展新增业务导致。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新疆东方环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宁边东路195号（19区6丘18栋二楼） 

注册资本：2,4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工程、建筑装饰装璜工程、钢结构工程、建筑

防水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金属门窗工程施工：水、暖、电安装、公路工程、

园林绿化工程、水利水电工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环宇建筑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环宇建筑的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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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29,995万元，净资产6,024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2,971万元，净利润588

万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环宇建筑的控股股东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根据《上市公司关联

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之（三）的有关规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三）履约能力 

环宇建筑生产经营情况正常，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交易，具有较好的

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预计2019年度公司及呼图壁燃气向环宇建筑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涉及的日常

关联交易总额（不含税）不超过553.90万元，具体交易合同由交易双方根据实际

发生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署。 

公司及呼图壁燃气与环宇建筑的日常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基础，根据自

愿、公平、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的原则达成交易协议。双方按市场公允价格执行，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按照行业普遍标准或合同约定执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需要。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符合《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定价政

策和定价依据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双方交易严格按照市场价格结算，

不会对公司及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

赖或者被控制，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新增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新增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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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书面审核意见。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7日 


